关于联办高校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间安排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
为进一步规范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指导工作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教学质量，对2008年各联办高校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间安排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及时完成各项工作。
	时间
	任务
	具体要求
	备注

	5月
	学生选题
	1．各专业负责人提供论文参考题并确定指导教师名单
	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上报各专业论文参考题及指导教师名单

	
	
	2．学生选定论文题目，专业负责人确定指导老师
	

	6月-9月
	论文写作
	1．专业负责人组织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指导讲课
	指导教师根据学生选题指导学生完成准备阶段、调研阶段、写作阶段等各项论文工作

	
	
	2．学生撰写提纲，指导老师意见反馈
	

	
	
	3．学生完成论文初稿，指导老师审阅及意见反馈
	

	
	
	4．学生完成论文各稿，指导老师审阅及意见反馈，
	

	
	
	5．学生完成论文终稿写作、装订、提交
	

	10月
	论文答辩成绩评定
	各联办高校指导，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负责毕业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
	根据各联办高校要求，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上报相关资料



